
证券代码：

002285

证券简称：世联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22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2011

年

6

月

24

日收到持股

5%

以上股东深圳万凯华信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万凯华信

"

）的通知，万凯华信将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33,243,8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8%

）质押给安信信托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办理质押贷款，双方已签订了《质押合同》，并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

续，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6

月

24

日起至万凯华信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至公告日，万凯华信共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

33,243,8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8%

。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267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2011-22

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

上午

9

：

00

在台州市椒江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名，代

表股份

256,949,1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96%

。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白骅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审议讨论，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提案进行了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

一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规定，

对照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公司符合现行发行公司债券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与要

求，具备发行公司债券资格。

同意

256,949,14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二

)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

8

亿元（含

8

亿元）人民币，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同意

256,949,14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可以向公司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

(

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

)

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并在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披露。

同意

256,949,14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

10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

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

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同意

256,949,14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

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并经监管部门备案后确定。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

同意

256,949,14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在获准发行后，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同意

256,949,14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发行对象

本次公司债券向全体投资者发行，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

同意

256,949,14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部分银行贷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并拟用剩余部分资

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等实际情

况决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比例。

同意

256,949,14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发行债券的上市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

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同意

256,949,14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

同意

256,949,14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三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的安排，为合法、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公司债券相关工作，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浙江海

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

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全部事宜，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

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利率或其

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网上网下发行比例、是否设计回售条款

和赎回条款、是否提供担保及担保方式、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是否向股东配售及向股东配售的具体

安排、上市地点及决定募集资金具体使用等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2

、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

3

、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4

、签署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合同、协议和文件；

5

、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报事宜，以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相关上市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

同

/

协议、合约

(

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上市协议、各种公告

及其他法律文件等

)

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6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决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的金额；

7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

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之外，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意见或新的

市场条件对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8

、在市场环境或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

债券发行工作；

9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同意

256,949,14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四

)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

付债券本息时采取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

时做出如下决议并采取相应措施：

(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同意

256,949,14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李波律师、金海燕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

意见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认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9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唐山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公告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保证承担连带责

任。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唐山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并授权签署相关出资协议的议案》

(

详见公司

2010-041

、

2010-044

号公告

)

。

根据相关决议，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唐山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注册成立， 并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下午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名 称：唐山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20

日；

住 所：唐山古冶区范各庄镇小寨村；

法定代表人：张铁良；

注册资本：肆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肆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对炭黑项目的非金融性投资。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1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日常重要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无锡乘风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近日与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

2MW

风机叶片采购合同，合同金额：

8200.000049

万元，供货期为

2011

年

12

月前。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由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组建， 是一家集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研

发、设计、制造、技术咨询、工程总承包为一体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公司。公司注册成立于

2006

年

9

月，总

部位于上海闵行紫竹科学院区，在上海临港重装备产业区和江苏省东台市建立了两大制造基地。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郑建华。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上一会计年度（

2010

年度）与无锡乘风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发生的业

务交易金额为

1982.40

万元。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在风电零部件产业发展上的战略合作伙伴，公司信誉好，履约

风险较小。

三、项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本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2010

年合并报表数）营业总收入的

7.64%

，该合同的签订对

公司

2011

年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目前市场变化因素较多，采购成本一定时期内会出现一些波动，从而影响产品利润，故存在一些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２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

大街

３３

号通泰大厦

Ｂ

座

１１

层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成员九名，实际出

席董事九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本次会

议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部分土地使用权

的议案；

同意以总价

６０．１８

亿元获取北京·中信城

３０

万平米土地使用权。

二、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向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收

购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部分土地使用权相关前期利息费用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相关前期利息费用， 合计人民币

２

，

１３９

万元，

该笔款项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融街（北京）置地公司来支付。

三、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转让北京天叶信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

议案。

同意公司以

５３４

，

８７７

，

７６４

元的价格将持有的北京天叶信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

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２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部

分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

块部分土地使用权的议案》，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融街（北京）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置地”）受

让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信地产”）拥有的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中规划地上建

筑面积约

３０

万平方米所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具体规划建设指标以政府批准的项目规划方案为准，以

下简称“受让标的”），受让价格

６０．１８

亿元（不含双方各自相关税费），并由北京置地与北京中信地产签署

《关于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合作意向书》）。

由于北京置地、北京中信地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已就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中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

２０

万平方米所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签订合作意向书，签订本协议后，北京置地合计受让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全部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

５０

万平方米所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北京中信地产与公司无关联关系，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此项交易涉及金额决策权限属于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审

议通过此项议案后，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规定标

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

法定代表人：胡东海

营业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自有房屋的物业管理。

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是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是中

国中信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中信集团持有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８８．３７％

的股权。

三、受让标的基本情况

１

、北京·中信城项目总体情况

北京·中信城项目（核准项目名称为“大吉危改小区项目”） 位于北京市菜市口路口东南角，东至粉房

琉璃街，西至菜市口大街（国际传媒大道），南至南横东街，北至骡马市大街；总占地面积为

３０．４１

公顷，地

上总建筑规模

１２５．１５

万平方米；其中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为商业金融用地，占地面积

７．８８

公顷，总

建筑规模约

５０

万平方米。

２

、受让标的情况

目前，受让标的正在拆迁中，由北京中信地产负责土地一级开发工作，董事会批准北京置地通过土地

使用权转让方式受让北京中信地产拥有的受让标的，受让总价款

６０．１８

亿元。

四、《合作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１

、根据《合作意向书》的约定，北京置地受让北京中信地产拥有的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中规划地

上建筑面积约

３０

万平方米所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具体规划建设指标以政府批准的项目规划方案为

准），受让款项为

６０．１８

亿元（不含双方各自相关税费）。北京置地在执行此《合作意向书》时，可以指定、授

权和

／

或联合其关联公司，与北京中信地产签署并履行《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合作协议》等合同、协议。

２

、转让价款分三期支付，预计分期支付情况如下：

序号 付款时间和付款条件 付款金额 付款性质

１

１

、北京中信地产提供担保函

２

、北京中信地产与北京置业签署意向书且本公司董事会审批

后的

５

个工作日之内

１５．１８

亿元

定金

１２．１８

亿

元和预付款

３

亿元

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 北京中信地产完成受让标的拆迁工作， 达到

“三通一平”，具备开工条件，并将地块交付给北京置地，同时

将受让标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至北京置地名下

４２

亿元 转让款

３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北京中信地产完成受让标的全部“七通”工作，

双方共同书面确认后

３

亿元 尾款

五、受让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成功收购受让标的将为公司提供北京核心区域的优质项目资源，符合公司商务地产战略，有利于

公司可持续发展；

２

、鉴于受让标的正在拆迁中，拆迁工作的进度将对受让标的开发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合作意向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２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收购

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部分土地使用权

相关利息费用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

过了 《关于向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收购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部分土地使用权相关利

息费用的议案》，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融街（北京）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置地”）向北京华融基

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基础”）支付收购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

３０

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相关前期利息费用约

２

，

１３９

万元。

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增加公司在北京核心地区的商务地产项目储备，保持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拟

获取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信地产”）所持有的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规划地上

建筑面积约

３０

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华融基础此前已与北京中信地产就该项目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且华融基础已经根据《合作意向书》的要求向北京中信地产支付了合计为

１５

亿元人民币的项目定金和预

付款。为获取北京市核心区域优质商务地产项目，公司与华融基础协商并达成一致，华融基础同意放弃对

该项目的原购买意向，公司按照其付款日至退款日（约三个月）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华融基础已支付

的

１５

亿元前期利息费用，合计约

２

，

１３９

万元。同时，公司已与北京中信地产就由公司获取上述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

３０

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达成一致意向。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此项交易涉及金额决策权限属于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审

议通过此项议案后，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规定标

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简介

名称：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松石；

注册资本：

３６７

，

３４４．１５７８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８８

号首都时代广场

９１１

室；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６４９

，

６２６．２９ ４０２

，

７２９．６５ ７

，

１６４．８０ ３２

，

０７１．７４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

１

，

５３９

，

３４８．７４ ４０２

，

０２４．０８ １

，

７４６．９４ －７０４．５８

２

、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郑周刚先生、职工监事于健先生分别

在华融基础任董事和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华融基础与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本次交易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公司拟获取北京中信地产所持有的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部分（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

３０

万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

华融基础此前已经与北京中信地产就该项目签订了《合作意向书》，且华融基础已经根据《合作意向

书》的要求向北京中信地产支付了合计为

１５

亿元人民币的项目定金和预付款。为获取北京市核心区域优

质商务地产项目，公司与华融基础进行了协商，华融基础同意放弃购买该项目，公司按照其付款日至退款

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华融基础已支付的

１５

亿元前期利息费用，合计约

２

，

１３９

万元。除此之外，公

司不向华融基础支付其他费用。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向华融基础支付相关前期利息费用约

２

，

１３９

万元，华融基础放弃前期购买意向，有助于公司获

取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中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

３０

万平方米所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符合公司商

务地产战略，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本关联交易，同意将本事项

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导致

的行为，符合国家政策及公司经营需要，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

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六、公司董事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范围，符合公司经营需要，关联交易的定价合

理、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北京置地拟与华融基础签订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２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北京天叶信恒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简述

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金融街（北京）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置地”）持有的北京天叶信恒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叶信恒”）

１０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５３４

，

８７７

，

７６６

元的价格转让给北京华融基础

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基础”）。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

通过了《关于转让天叶信恒股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置地向华融

基础转让其持有的天叶信恒

１００％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５３４

，

８７７

，

７６６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３．１６％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此项交易涉及金额决策权限属于公司董事会，董

事会审议通过此项议案后，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相关事宜。

（二）公司收购天叶信恒股权情况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天叶信恒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以总价款

４８

，

３１８

万元从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富力）处收购了天叶信恒

１００％

股权，北京富力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收购事项未达临时公告标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规定标

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简介

名称：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松石；

注册资本：

３６７

，

３４４．１５７８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８８

号首都时代广场

９１１

室；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６４９

，

６２６．２９ ４０２

，

７２９．６５ ７

，

１６４．８０ ３２

，

０７１．７４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

１

，

５３９

，

３４８．７４ ４０２

，

０２４．０８ １

，

７４６．９４ －７０４．５８

２

、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郑周刚先生、职工监事于健先生分别

在华融基础任董事和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华融基础与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本次股权转让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次股权转让的交易标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置地持有的北京天叶信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

、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天叶信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１６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２０８

号

２

层

２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杨扬；

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开发；销售商品房、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

咨询；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出租写字间。

天叶信恒目前拥有北京菜西危改项目土地一级开发权，没有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在收购天叶信恒

后，公司向该公司拆迁专用账户中注入专项资金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

、标的股权结构

天叶信恒为北京置地的全资子公司，北京置地持有天叶信恒

１００％

股权。

３

、天叶信恒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４１

，

９８２．１６ ９６７．３３ ０ －２２．８５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

４７

，

００８．５９ ９１２．８７ ０ －５４．４６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以

５３４

，

８７７

，

７６６

元价格转让北京置地持有的天叶信恒

１００％

股权，付款时间：本次股权转让的转

让款共分两次支付；

序号 付款时间 性质 付款金额（元）

１

协议签署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 转让款的

９０％ ４８１

，

３８９

，

９８９

２

完成资产交割手续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 转让款的

１０％ ５３

，

４８７

，

７７７

合计 ———

５３４

，

８７７

，

７６６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变化和公司经营需要，公司拟将北京置地持有的天叶信恒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

华融基础，此次股权转让事宜，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交易对公司本

年度财务状况没有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独立董事事先认可该关联交易，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导

致的行为，符合国家政策及公司经营需要，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没

有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七、公司董事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范围，符合公司经营需要，关联交易的定价合

理、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北京置地与华融基础拟签订的《关于北京天叶信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２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在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

２

、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东街

１

号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二楼。

３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

４

、召集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功伟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６２

人， 持有和代表股份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３７５６％

，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公司董事、监事及经

理班子出席了会议。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相关中介机构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６２

人、代表股份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４６．３７５６％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

董事候选人王功伟：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董事候选人鞠瑾：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董事候选人赵伟：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董事候选人张海天：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董事候选人刘世春：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董事候选人吕洪：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２

、表决结果：王功伟先生、鞠瑾先生、赵伟先生、张海天先生、刘世春先生、吕洪先生均当选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

（二）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

独立董事候选人杜润平：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独立董事候选人汤欣：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独立董事候选人祁怀锦：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２

、表决结果：杜润平先生、汤欣先生、祁怀锦先生均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

监事候选人齐占军：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监事候选人王一：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２

、表决结果：齐占军先生、王一先生均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四）审议公司第六届董事报酬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六届董事报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

６

人，将按照公司激励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根据公司效益实现情况经过考核后从公司获

得激励基金，除此之外，非公司员工的董事，公司在董事任期内不向其支付其他报酬。

（五）审议公司第六届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第六届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

３

人， 公司在独立董事任期内向其支付的报酬为每人每年从公司获得独立董事津贴

１２

万元人民币（税后），除此之外，公司在独立董事任期内不向其支付其他报酬。公司独立董事不作为激

励基金的激励对象。

（六）审议公司第六届监事报酬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４０３

，

８２５

，

１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六届监事报酬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报酬为每人每年从公司获得监事津贴

７

万元人民币（税后），除此之外，

非公司员工的监事，公司在其任期内不向其支付其他报酬。公司监事不作为激励基金的激励对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观意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３４

号”法律意见书，主要法律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１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０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以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９

票，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１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１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衡山路

６２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主持人宣布出席情况前

结束。

２

、登记地点：广东省汕头市衡山路

６２

号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

书（详见附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股东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传真或书面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

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

１

、会务常设联系人

（

１

）姓名：王佩清、张海娜

（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７３８８３１

（

３

）传 真：

０７５４－８８６９５３６６

（

４

）电子邮箱：

ｓｔｏｃｋ＠ｚｙｄ．ｃｎ

２

、与会股东的食宿、交通等全部费用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附件格式自制均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会议议案表决指示：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0

2011

年

6

月

25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779

证券简称：三毛派神 公告编号：

2011-011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为

"

民生银行

"

）诉本公司标的为

9000

万元的授信担保借款纠纷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已于

2007

年

12

月

25

日以

"(2007)

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137

号

"

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根据该判决，本公司对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向民生

银行的借款担保承担

4500

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连带清偿责任。 此案冻结了本公司所有房产及持有的上海毕纳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

权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详见公司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年度报告）。

此后，本公司就此项诉讼案件与民生银行进行了多次协商，

2011

年

6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书。按照该协

议，本公司须在

2011

年

7

月

28

日之前，分两期合计向民生银行支付

3500

万元，同时本公司放弃向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等的追索权；民生银

行亦不再主张前述判决书确定的对本公司的追索权，并向执行法院提出解除对本公司的财产查封、冻结以及终结该诉讼案的申请。

本公司按期履约付款后，双方债权债务即全部清结，包括上述判决书所述本金、利息、诉讼费、执行费等所有相关费用（详见公司

2010

年

年度报告）。本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26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

上午

9

时在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并由董事长傅光明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6

人，代表股份

533,630,

098

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

910,900,000

股的

58.58%

。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畜牧师、财

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至

91,090.00

万元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6

人，代表股

份

533,630,0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6

人，代表股份

533,630,098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蒋方斌、蔡钟山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